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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375

证券简称：中原证券 公告编号：

2019-015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9〕326号）文件。 根据该批复，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如下事

项：

一、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30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本次公司债券采用分期发行方式，首期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12个

月内完成；其余各期债券发行，自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完成。

三、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中国证监会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四、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

五、自核准发行之日起至本次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及时报

告中国证监会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董事会或其授权人士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在公司股东

大会的授权范围内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670

证券简称：国盛金控

债券代码：

112485

债券简称：

16

国盛金

债券代码：

114079

债券简称：

16

国盛控

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司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 3月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2016】2744�号文核准，2016年12月1日至 2016�年 12�月

2� 日，广东国盛金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更名为“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10亿元公司债券（简称“16� 国盛

金” ；债券代码：112485）。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函【2016】738�号无异议函，2016�年 12�月 1�日至 2016

年12月2日，发行人非公开发行20亿元公司债券（简称“16国盛控” ；债券代码：114079）。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恒泰长财证券” ）作为“16� 国盛金” 和“16�

国盛控” 的受托管理人，代表上述债券全体持有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规定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发行人所涉及与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中江信托” ）的诉讼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中江信托起诉发行人、杜力、张巍

根据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案号：（2018）赣民初170号）及相关《民事

起诉状》 等文件， 中江信托于2018年11月29日对发行人等三名被告提出侵权之诉， 并于

2019年1月（具体日期不详）提出增加诉讼请求申请。 具体情况如下。

1、诉讼当事人

原告：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杜力

被告三：张巍

2、诉讼起因

发行人于2016年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以69.3亿元的总价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中江信托等单位持有的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盛证券）100%股权，中江信

托为主要交易对手方。2016年1月13日，中江信托与发行人、杜力、张巍签订《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就本次交易完成后国盛证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金额不足业绩承诺金额之补偿事宜

作出约定，具体内容详见发行人于2016年1月15日刊登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签署〈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的公告》。

中江信托认为，发行人等三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恶意促成《业绩承诺补偿协议》约定

的业绩补偿条件成就，致使其遭受重大损失，并向发行人、杜力、张巍提起侵权之诉。

3、诉讼请求

（1）中江信托请求法院判令发行人等三名被告向其赔偿损失1亿元，并保留根据国盛

证券实际完成业绩承诺及本案审理的相关情况进一步追加诉讼金额的权利。

（2）中江信托请求法院判令发行人等三名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3）中江信托请求法院判令将国盛证券交由中江信托进行经营和管理（具体包括但

不限于发行人等三名被告促成中江信托推荐的候选人替换国盛证券现有董事、 监事及经

理，向中江信托移交国盛证券公章、财务章、营业执照等印章及证照）。

（二）发行人反诉中江信托

就中江信托提起的上述诉讼， 发行人于2019年2月20日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送

《民事反诉状》等文件，并于2月27日确认反诉申请已获受理。 具体情况如下：

1、反诉当事人

反诉原告（本诉被告）：国盛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反诉被告（本诉原告）：中江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2、反诉起因

参见本诉中江信托起诉发行人、杜力、张巍之诉讼起因

3、反诉请求

请求法院判令中江信托履行业绩承诺差额补偿义务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二、诉讼对公司偿债能力的影响

鉴于上述诉讼事项均未开庭，目前暂无法预测相关诉讼进程及最终结果，也暂无法评

估相关诉讼给发行人带来的影响。

恒泰长财证券作为“16国盛金” 、“16国盛控” 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

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以及上述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的约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受托管理人将勤勉履行各项受托管理职责，

持续密切关注上述相关事宜，督促发行人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切实保障全体债券持有

人的权益。

受托管理人在此提请全体债券持有人充分关注上述相关事宜，并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

风险。

恒泰长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月日

证券代码：

000603

证券简称：盛达矿业 公告编号：

2019-004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 于2019年3月11日收到股东甘肃盛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盛达集团” ）、赵满堂、赵庆关于其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解押及质押的通知，现将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盛达集团 第一大股东 3,680,140 2018年9月6日 2019年3月7日

浙商银行兰州

分行

1.70%

赵满堂

第一大股东的一致

行动人

6,000,000 2018年9月6日 2019年3月7日

浙商银行兰州

分行

8.57%

赵庆

第一大股东的一致

行动人

9,619,860 2018年9月6日 2019年3月7日

浙商银行兰州

分行

49.92%

合计 -- 19,300,000 -- -- -- --

二、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盛达集团 第一大股东 3,680,140

2019年 3月 8

日

办理解除质押

登记之日

浙商银行兰

州分行

1.70% 融资

合计 -- 3,680,140 -- -- -- 1.70% --

2、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盛达集团持有公司215,939,59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31.30%， 其中累计质押215,

934,8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29％；赵满堂持有公司7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15%，其中累

计质押63,3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7％；赵庆持有公司19,270,6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9%，其

中累计质押9,650,79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0％；盛达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355,395,96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1.51%，其中累计质押310,485,59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00%。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押及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盛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48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2019年3月11日收到公司实际

控制人由守谊先生（以下简称“东益生物” ）的通知，由守谊先生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了部分股权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根据《通知》所述，截止2019年3月11日由守谊先生持有东诚药业股票107,899,065股，累计质押

72,842,270股，累计质押股份占所持股份总数的67.51%，股权质押风险总体可控，目前不存在平仓风

险。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期 解除质押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押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由守谊 是

22,220,000 2016年10月13日

2019�年3�月8日

上海海通证

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59%

1,910,000 2018年10月12日 1.77%

合计 - 24,130,000 - - - 22.36%

二、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由守谊先生持有本公司107,899,065股（其中，限售流通股80,

924,299股，无限售流通股26,974,766股），占公司总股本13.45%；累计质押的股份数量为72,842,27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8%。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解除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3月12日

证券代码：

002841

证券简称：视源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14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

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视源股份” 、“公司” 或“发行人” ）和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广发证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

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本次公开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或“视源转债”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3月8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

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

所” ）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

公布的《实施细则》。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可转债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方面的要求。 主

要要求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

3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

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网下投资者申购保证金不足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的，须在2019年3月13日（T+2日）17:00之前

（指资金到账时间）及时足额补缴申购资金。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9年3月13日（T+2日）

17:00之前及时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

的视源转债由广发证券包销。

3、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94,183.04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包销基数为94,183.04

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28,254.91万元。当包销

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

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4、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

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的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

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视源股份公开发行94,183.04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购已于2019年3月11日

（T日）结束，网下申购已于2019年3月8日（T-1日）结束。

根据2019年3月7日（T-2日）公布的《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

息。 现将本次视源转债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视源转债本次发行94,183.04万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9,418,304张，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

网上申购日为2019年3月11日（T日），网下申购日为2019年3月8日（T-1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视源转债总计为552,589张，即55,258,9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87%。

三、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结果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视源转债总计为1,010,710张，即101,071,000

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73%，网上中签率为0.0200147652%。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网上申购数据，本次网上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5,049,821,900张，配号

总数为504,982,190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00504982190。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19年3月12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

于2019年3月1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认购

10张（即1,000元）视源转债。

四、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共收到5,620个账户的申购，其中13个账户未按《发行公告》的要求填报申购金额，均

为无效申购。 剩余5,607个申购金额符合要求的账户中，64个账户未按时缴纳保证金， 为无效申购；5,

543个账户在2019年3月8日17:00前按时足额缴纳保证金，为有效申购。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39,246,220,000张，共计3,924,622,000,000元，最终向网下申购机构

投资者配售的视源转债总计为7,855,000张，共计785,50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83.40%，配售比

例为0.0200146663%。

所有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证券账户名称、有效申购金额、初步获配数量、申购款的补缴或多

余申购保证金的退还情况请见附表《机构投资者网下获配情况明细表》。 根据《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

发出，即视同为向所有参加网下申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及未获配信息。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资金。 若申购保证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金，则获得配售

的机构投资者须在2019年3月13日（T+2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资金划

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发行公告》中缴付申购保证金账户），在划款时请务必在

划款备注栏注明深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9年3月13日 （T+2日）17:

00之前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的视源

转债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并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有关情况在2019年3月15日（T+4日）

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

若有需补缴资金的情形，请投资者将需缴付资金划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收款银

行账户：

收款单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户名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市第一支行

账号 3602000129200257965

人行系统交换号 102581000013

银行查询电话 020-83322217、83370098

联系人 黄滨

汇款用途 “深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视源转债网下”

五、配售结果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实际获配数量（张） 中签率/配售比例

原股东 552,589 552,589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5,049,821,900 1,010,710 0.0200147652%

网下机构投资者 39,246,220,000 7,855,000 0.0200146663%

合计 44,296,594,489 9,418,299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

因此所产生的余额5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六、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视源转债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七、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2019年3月7日（T-2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摘要》和《发行公告》，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八、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广州黄埔区云埔四路6号

联系电话：020-32210275

联 系 人：程晓娜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 ：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腾飞一街2号618室

联系电话：020-87555297、87555292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2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0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19-04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19年03月08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19年

03月13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

站公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

www.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2356�

20.4513�

30.9673�

14.8392�

11.0263�

13.6725�

10.4996�

13.4433�

9.3166�

5.3890�

10.2182�

10.2277�

云南震安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云南震安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87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

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

网，网址www.zqrb.cn）和发行人公司网站（www.ynzajz.com），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

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19.19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19年3月14日）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网上申购时

间为9:15-11:30,13:00-15:00，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云南震安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

3月18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发行股数 不超过

2,000

万股，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每股面值 人民币

1.00

元

发行方式 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创

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规定》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

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

定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T

日（网上申购日为

2019

年

3

月

14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昆明市官渡区工业园区昆明国际印刷包装城

D-2-4-1

、

D-2-4-2

地块

发行人联系电话

0871-66089629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28

号民生金融中心

A

座

16-18

层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010-85120190

发行人：云南震安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2日

云南震安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云南震安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28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发行价格为19.19元/

股。网上发行股份数量为2,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公众投资者发行，不进行网下

询价和配售。

（2）本次发行价格：19.19元/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T日（2019年3月14日）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网上申购

时间为9:15-11:30,13:00-15:00，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4）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19年3月18日（T+2日）公告的《云南震安

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

款义务。T+2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

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无效处理的股

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

的70%时，将中止发行。

（5）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

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9年3月13日(周三)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及附件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和发行人公司网站

（www.ynzajz.com）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云南震安减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12日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时科技”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

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４７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金时科技”，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５１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与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９．９４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１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４

，

０５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

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０

，

３７５

，

９６９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０１

，

３３７

，

１３１．８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２４

，

０３１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２３２

，

８６８．１４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

，

４９６

，

１１２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４

，

６９１

，

３５３．２８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３

，

８８８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３８

，

６４６．７２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股）

１

珠海横琴新区恒荣

润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珠海横琴新区恒荣

润业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４３２ ４

，

２９４．０８ ４３２

２

王细林 王细林

４３２ ４

，

２９４．０８ ４３２

３

彭朋 彭朋

４３２ ４

，

２９４．０８ ４３２

４

燕卫民 燕卫民

４３２ ４

，

２９４．０８ ４３２

５

袁忠民 袁忠民

４３２ ４

，

２９４．０８ ４３２

６

赵野 赵野

４３２ ４

，

２９４．０８ ４３２

７

傅常顺 傅常顺

４３２ ４

，

２９４．０８ ４３２

８

李萍 李萍

４３２ ４

，

２９４．０８ ４３２

９

杜方 杜方

４３２ ４

，

２９４．０８ ４３２

合计

３

，

８８８ ３８

，

６４６．７２ ３

，

８８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２７

，

９１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２７１

，

５１４．８６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２８４３％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６２３６７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12

日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主持

了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市罗

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４

”位数：

８５０１

末“

５

”位数：

８５１２２ ０５１２２ ２５１２２ ４５１２２ ６５１２２ ９０１１５ ４０１１５

末“

６

”位数：

１４８９１５

末“

７

”位数：

６１９０４２１ １１９０４２１ ６０９１１１９

末“

８

”位数：

５１２７４５４８ ０１２７４５４８

末“

９

”位数：

１６９６７４０００ ０４３２８７９４０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０

，

０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投资者还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获知中签情况：

１

、通过所在证券公司交易终端查询；

２

、通过拨打电话

４００－８０８－９９９９

进行语音查询（请根据提示音按

１

，按

２

转人工

接听则无法查询）。

本公告一经刊出，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

缴款通知。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根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Ｔ＋２

）公告的《宁波锦浪

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中签投资

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无效处理的

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纳认购资金情形的，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发行人：宁波锦浪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４

，

１６４．７９０１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９７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份不超过

４

，

１６４．７９０１

万股， 其中回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４

，

９８８

，

９０１

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６

，

６５９

，

０００

股，约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为便于

Ａ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

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

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Ｔ－１

日，周三）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ｈｔｔｐ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主承销商的相关人员。

《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

意向书摘要》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查询。

发行人：上海永冠众诚新材料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